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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上市規則第14A章，我們與關連人士訂立的下列交易於[編纂]後將構成持續
關連交易。

我們的關連人士

下表載列[編纂]後將成為我們關連人士的各方及其與本公司關係的性質。本公司
已與下列關連人士訂立若干交易，該等交易將於[編纂]後構成我們的持續關連交易：

名稱╱姓名 關連關係

名創優品. . . . . . . . . . . . . . . . . . . . 我們的控股股東

葉先生 . . . . . . . . . . . . . . . . . . . . . 董事長、非執行董事及本集團控股股東

我們的持續關連交易概要

我們已訂立下列交易，該等交易將於[編纂]後構成上市規則第14A.31條項下的持
續關連交易：

截至12月31日止財政年度的
建議年度上限

（人民幣百萬元）

交易 適用上市規則 已尋求的豁免 2026年 2027年 2028年

不獲豁免持續關連交易
向 名創優品集團供應 

潮玩產品 . . . . . . . . . . . . .

第14A.35條
第14A.36條
第14A.105條

公 告及獨立 

股東批准
2,604.5 3,217.5 3,954.8

部分獲豁免持續關連交易
向本集團提供IT支持 . . . . . 第14A.35條

第14A.76(2)條
第14A.105條

公告 10.0 13.0 20.0

不獲豁免持續關連交易

1. 向名創優品集團供應潮玩產品

於 [編纂 ]，本公司與名創優品集團訂立產品供應框架協議（「產品供應框架協
議」），據此，本集團將自[編纂]起向名創優品集團供應若干潮玩產品，包括手辦、3D

拼裝模型、搪膠毛絨及其他潮玩。該等潮玩產品將包括「TOP TOY」品牌潮玩，以及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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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從獨立第三方供應商採購的外採潮玩產品。我們將利用名創優品集團的全球經

銷網絡，最大限度地擴大本集團在潮玩經銷上的地域覆蓋範圍。

產品供應框架協議的初始期限將自[編纂]起至2028年12月31日止，經雙方同意後

可予續期。

交易理由

本集團過往一直向名創優品集團供應TOP TOY品牌產品，通過其零售門店進行

銷售。憑藉名創優品集團廣泛的零售覆蓋範圍，這有助於我們觸達更廣泛的零售客戶

群體，從而推動我們整體銷售額的增長。

另一方面，對名創優品集團而言，潮玩作為其廣泛生活方式產品組合的重要補

充，不僅能優化產品組合，亦能為門店客戶提供更全面的購物體驗，從而戰略性地提

升客戶的整體購物體驗與消費意願，進而推動整體銷售額的增長。

定價政策

誠如行業顧問所確認，相關產品應以建議零售價的固定百分比範圍內設定的價格

供應予名創優品集團，該價格水平與本公司向獨立第三方客戶提供的價格相當，並給

予與提供予獨立第三方經銷商的折扣相當的批量折扣。向名創優品集團提供的有關定

價條款乃按一般商業條款或更佳條款訂立，且不遜於向獨立第三方所提供者。根據弗

若斯特沙利文，上述售予名創優品集團的產品的定價釐定基準以及向名創優品集團提

供的批量折扣符合行業規範。

歷史金額

截至2023年、2024年及2025年12月31日止三個財政年度各年，向名創優品集團

供應潮玩產品所錄得的交易金額分別為人民幣781.4百萬元、人民幣922.8百萬元及人

民幣1,671.4百萬元。上文所載歷史交易金額已包含名創優品此前開展的若干潮玩業

務，該等業務將於業務重組完成後構成我們業務的一部分。有關業務重組的詳情，請

參閱「與控股股東的關係－業務重組」一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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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2023年、2024年及2025年12月31日止三個財政年度各年，向名創優品集團
供應潮玩所產生的收入分別佔本公司總收入的53.5%、48.3%及46.6%。

年度上限

就產品供應框架協議而言，截至2028年12月31日止三個年度名創優品集團將向
我們支付的交易金額不得超過下表所載的建議年度上限：

截至12月31日止年度的建議年度上限

2026年 2027年 2028年

（人民幣百萬元）

名創優品集團將向我們支付的
 交易金額 . . . . . . . . . . . . . . . . . . . . . 2,604.5 3,217.5 3,954.8

年度上限的基準

上述名創優品集團就供應潮玩產品向我們支付的交易金額的建議年度上限乃經考
慮以下因素後釐定：

(a) 2023年至2025年期間錄得的歷史交易金額呈現上升趨勢，主要得益於名創
優品整體業務的增長（體現於名創優品總收入整體增長，於2023年為人民
幣138億元，2024年為人民幣170億元，及2025年為人民幣214億元），從而
帶動潮玩產品需求的相應增加。2023年至2024年期間，向名創優品集團供
應潮玩的收入貢獻有所下降，主要歸因於本公司客戶群與經銷渠道日益多
元化，儘管絕對交易金額有所增長，但名創優品集團相關交易的佔比仍呈
現整體下降趨勢。

(b) 2026年建議年度上限估計為人民幣2,604.5百萬元。2026年建議年度上限較
2025年歷史交易金額有所增加，主要歸因於潮玩行業的快速增長，以及消
費者對潮玩的認知度及其市場滲透率的不斷提高，尤其是2025年搪膠毛絨
品類的人氣激增，以及名創優品集團門店網絡持續擴張及升級；及

(c) 展望未來，建議年度上限預期逐步增加，其增長幅度將與名創優品集團在
門店擴張及整體業務增長方面的擬議戰略擴張計劃保持一致，從而推動本
公司供應的潮玩產品與名創優品集團的其他生活家居產品需求增長，向其
客戶提供全面的產品組合，打造全方位購物體驗。



關連交易

– 214 –

本文件為草擬本，其所載資料並不完整及可作更改。閱讀本文件有關資料時，必須一併細閱本文件首頁「警告」一節。

上市規則的涵義

由於根據上市規則第14A章計算的截至2028年12月31日止三個年度各年產品供應
框架協議項下擬進行的交易的最高適用百分比預計每年超過5%，故該等交易將於[編
纂]後構成本公司的持續關連交易，須遵守上市規則第14A.49及14A.71條的年度申報規
定、上市規則第14A.46條的通函規定、上市規則第14A.35條的公告規定，以及上市規
則第14A.36條的獨立股東批准規定。

部分獲豁免持續關連交易

2. 向本集團提供IT支持

於[編纂]，本集團與名創優品集團訂立IT支持框架協議（「IT支持框架協議」）。名
創優品集團將自[編纂]起向本集團提供IT系統實施、軟件使用授權、運維、IT諮詢及
數據分析服務。

IT支持框架協議的初始期限將自[編纂]起至2028年12月31日止，經雙方同意後可
予續期。

交易理由

IT支持服務一方面有助於提升名創優品集團運營支持資源的利用率及規模經濟
效益，另一方面有助於降低本集團自眾多其他IT服務提供商採購類似IT服務的行政成
本。IT支持服務將使本集團能夠更好地利用名創優品集團已建立的成熟IT基礎設施及
其覆蓋範圍，從而提升本集團的行政管理效率。

定價政策

我們將向名創優品集團支付提供該等IT支持服務所產生的成本，包括負責IT支持
及維護的外部IT技術人員及內部員工成本、雲服務成本以及系統及軟件使用成本。第
三方提供商提供雲服務及外部IT技術人員進行IT維護的費用，均將基於第三方雲服務
提供商和外部IT技術人員分別收取的服務費，按實際成本計算；名創優品集團內部IT

人員提供的其他IT支持及維護服務，將按名創優品集團產生的平均小時費率收費；名
創優品集團對其他系統及軟件的使用費，將參考名創優品集團與相關第三方服務提供
商就該等系統及軟件服務簽訂合約所產生的平均成本，按每年每個用戶賬戶的固定價
格收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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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將參考相關IT支持服務的現行市價，審核該等服務產生的費用及成本，確保

其屬公平合理，且符合一般商業條款或更佳條款。

歷史金額

截至2023年、2024年及2025年12月31日止三個財政年度，有關IT支持服務的交

易金額分別為人民幣2.0百萬元、人民幣3.5百萬元及人民幣4.4百萬元。

截至2023年、2024年及2025年12月31日止三個財政年度各年，我們向名創優品

集團支付的歷史交易金額分別佔本公司經營開支總額的1.2%、1.5%及0.6%。

年度上限

就IT支持框架協議而言，截至2028年12月31日止三個年度我們將向名創優品集

團支付的交易金額不得超過下表所載的建議年度上限：

截至12月31日止年度的建議年度上限

2026年 2027年 2028年

（人民幣百萬元）

我 們將向名創優品集團支付的 

交易金額 . . . . . . . . . . . . . . . . . . . . . 10.0 13.0 20.0

年度上限的基準

上述我們將就IT支持服務向名創優品集團支付的交易金額的建議年度上限乃經考

慮以下因素後釐定：

(a) 就歷史交易金額而言，2023年交易金額的減少乃歸因於線上銷售渠道建成

後對IT資源及支持的需求下降，而2024年交易金額的增加則得益於我們的

業務擴張至泰國、馬來西亞及印度尼西亞，在該等地區的業務擴張需要額

外的IT支持；及

(b) 截至2025年12月31日止三個年度，我們支付予名創優品集團的服務費分別

為人民幣2.0百萬元、人民幣3.5百萬元及人民幣4.4百萬元。截至2026年12

月31日止年度的年度上限乃根據截至2025年12月31日止年度的估計年度交

易額以及2025年交易額所註明的增長情況釐定。展望未來，截至2028年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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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31日止三個年度，我們預期年度上限將隨本集團業務在新業務項目開發

及海外市場擴張推動下的預期擴張而增加，從而導致我們對IT支持系統、

運營及維護的需求相應增加，從而促進業務增長和經營效益。

上市規則的涵義

由於根據上市規則第14A章計算的截至2028年12月31日止三個年度各年IT支持框

架協議項下擬進行交易的年度最高適用百分比預計超過0.1%但低於5%，故該等交易將

於[編纂]後構成本公司的持續關連交易，須遵守上市規則第14A.49條及第14A.71條的

年度申報規定以及上市規則第14A.35條的公告規定，惟獲豁免遵守獨立股東批准規定。

豁免

就上述產品供應框架協議項下擬進行的交易而言，我們已根據上市規則第

14A.105條向聯交所申請，且聯交所[已批准]我們豁免嚴格遵守上市規則第14A.35條及

第14A.36條的公告、通函及獨立股東批准規定。就上述IT支持框架協議項下擬進行的

交易而言，我們已根據上市規則第14A.105條向聯交所申請，且聯交所[已批准]我們豁

免嚴格遵守上市規則第14A.35條的公告規定。

董事確認

董事（包括獨立非執行董事）認為，(i)上述持續關連交易已於且將於我們日常及

一般業務過程中按一般或更佳商業條款訂立，有關條款屬公平合理且符合本公司及股

東的整體利益；及(ii)持續關連交易的建議年度上限屬公平合理，且符合本公司及股東

的整體利益。

聯席保薦人確認

聯席保薦人認為，上述已尋求豁免的持續關連交易已於且將於本公司的日常及一

般業務過程中按一般或更佳商業條款訂立，有關條款屬公平合理且符合本公司及股東

的整體利益，持續關連交易的建議年度上限亦屬公平合理且符合本公司及股東的整體

利益。


